支撑喉镜设备
参数一览表
一、项目概况
本次采购的医疗设备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手术室（BH）所需的1批支撑喉镜。该设备应配置齐全、性能稳定、操作简便安全，具良好的升级能力，适用临床、科研、教学，并满足将来扩展临床应用领域的需要。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支撑喉镜：
小下额镜用轻质合金制造，镜身长188mm，手柄与镜鞘的角度75-80度。前端口尺寸14×12mm，舌根凹陷部3mm，门牙凹陷部2.5mm。
胸托：
梅花形手轮用医用塑料注塑而成，应圆滑无毛刺，手轮尺寸64±1mm，涡轮可调范围0-95度±2度，支撑杆φ15负0.1，阻尼垫用医用硅胶制成φ7mm，应和阻尼座凸出1.5mm。
导光管：
导光管的工作长度4×160mm，12度斜向发光。插入喉镜后，头部不应挡住喉镜内视线和器械通道，照度大于3500LX。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生效后60天内交货。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茶亭/奥体/滨海院区）

3.交货条件：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交付。

四、其他商务要求：

1、违约责任

    1.1未按期交货的违约责任

1.1.1若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按时足额供货，乙方须按未交货或迟延交货价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1.2若乙方逾期30天未能向甲方交货或是足额交货，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除按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外，仍应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1.1.3乙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须同时按合同总金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违约终止合同

    2.1在甲方向乙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30天内乙方仍未纠正其下述任何一种违约行为，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书面违约通知并单方解除本合同：  

    2.1.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另行确定的延期交货时间内交付合同约定的货物。

    2.1.2乙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其它义务。

3. 结合安装调试，乙方专业技术人员应免费对甲方的技术人员进行使用操作、设备维修、保养等技术的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熟练独立工作；乙方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所需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以下中文技术资料1套，其费用包括在报价中：

4.1 设备的出厂检验报告

4.2 合格证书

4.3 装箱单

4.4 产品验收标准（含产品合格证验收清单等）

4.5 技术说明书

4.6 使用说明书

4.7 安装、维修及操作手册,公开维修密码,软件备份光盘

4.8 零部件目录

4.9 配置清单、分项价格及耗材价格（若有）

4.10货物的产品介绍彩册（页），或提供有效的国内认证机构的证明材料。

4.11最新的原版Data Sheet技术资料（技术白皮书）。

该响应设备须为全新产品。

6、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

6.1验收标准：设备按照制造厂商的产品验收标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以及甲方验收标准进行验收。产品外观应无破损、裂缝和缺陷且标识清晰。

 6.2 验收方法：

       6.2.1 出厂检验：乙方应提供货物制造厂的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书、装箱单等。

       6.2.2最终验收：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乙方负责并会同甲方及有关专家按6.1款验收标准进行联合验收。需有甲方的设备安装验收报告单、且必须经甲方设备与医用材料管理处或相关部门的工程师和设备使用科室人员在验收报告单上签字即为验收完成。保修期从甲方设备安装验收报告单签署时间算起。

7. 保修期及维修服务

7.1 本次响应的产品需提供免费保修≥2年，保修期内需提供原厂保修；乙方应提供所投产品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及所投产品售后服务单位（承诺由所投产品售后服务单位<该产品的专业维修机构、生产厂家、生产厂家分公司或办事处等>提供售后服务<包含服务条款、保修年限等>）。

7.2质量保证

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运行发生故障时，乙方在接到甲方故障通知后12小时内应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免费提供咨询、维修和更换零部件等服务，并及时填写维修报告报甲方备案，若 5天内无法排除故障，则应先提供同档次备用机供甲方使用。其中发生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质量保证期内乙方有责任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乙方视自身能力提供更优、更合理的维修服务承诺。

8.付款方式与条件

   8.1设备安装及验收合格后，乙方凭A.金额为有关合同货物价格100%的增值税普通发票；B.制造厂家出具的货物质量合格证书；C. 甲方已收讫货物的验收凭证；D. 甲方签发的验收合格文件；E.甲方要求的其它文件，向甲方申请付款。

   8.2甲方在设备入账后三个月内以银行付款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的款项。

9. 该文件要求中未明之处，欢迎进行必要的咨询和详细补充说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5年10月28日
